
中山市口腔医院2026年消防维保检测项目
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情况
医院湖滨路院本部占地12.5亩，拥有牙椅180张，病床50张，年门诊量20余万人次，总院位于石岐街道湖滨路73号（原中山市妇幼保健院旧址）；东区门诊部于2024年12月28日正式启用，总建筑面积约2002平方米，位于东区街道兴文路38号华鸿珑悦轩110卡；综合楼（行政办公区域）建筑面积1878.37平方米，位于石岐街道湖滨路77号。
全院的消防设施配置具体如下（具体以实际为准）：
[image: ]
二、服务范围
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WS308-200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火灾自动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及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标准》、《广东省公安厅关于依法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技术服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山市口腔医院所有的消防设备设施实施全面的检查、检测、维修、管理等服务，以确保中山市口腔医院的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三、服务内容
1.消火栓灭火系统
1.1外观检查：
1.1.1室外消火栓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栓口、栓体是否破损；
1.1.2室外消火栓的出水及出水压力是否正常；
1.1.3消防储水池是否变形，损伤、漏水、储水是否满足要求；
1.1.4操作控制盘，检查水泵能否启动；
1.1.5消防管网是否变形、损伤、漏水。是否用于支撑、吊挂其他物件。管网上的阀门开启位置是否正确，检查阀门是否损坏。
1.1.6消火栓箱是否变形、损伤、门的开关是否灵活，周围有无障碍物；
1.1.7水带、水枪、卷盘是否破损，启泵破玻按钮是否正常，能否正常报警；
1.1.8消火栓位置指示标志是否明显。
1.1.9消火栓、水带、水枪的接口处密封垫是否老化；
1.2 性能检查：
1.2.1水源的补水装置是否正常（浮球阀等）；
1.2.2水位计及压力表是否正常；
1.2.3电动机的控制装置是否正常，双电源切换是否正常；
1.2.4启动装置的启泵及停泵按钮开关是否正常；
1.2.5水泵与电机的联接轴是否松动、变形、锈蚀；
1.2.6电动机的机械性能是否良好（是否发热、松动、杂音）；
1.2.7水泵控制柜的手动、自动转换按钮是否正常；主、备泵切换是否正常；
1.2.8启动水泵，打开试验阀，检查压力和流量是否正常。
1.2.9水泵接合器的保护箱、接口、阀门是否正常；
1.2.10打开最不利点消火栓不少于二个，检查栓口出水是否正常；
1.2.11各种阀门是否处于正常的开启位置；
1.2.12溢水管的排水是否正常；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1消防水源供水能力是否正常及消防水泵动力是否正常；
2.2报警阀各部件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2.3消防水泵应每月启动运转一次，检查其运转是否正常；
2.4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接口及附件是否完好，有无渗漏、闷盖是否齐全；
2.5每季度应对报警阀、水流指示器进行一次放水试验，检查系统的供水能力是否正常，压力开关报警是否能启动喷淋水泵，水力警铃功能是否正常；（合同生效首月进行一次，以后每三个月1次）
2.6合同生效首月及每六个月对水源的供水能力进行一次检查；
2.7检查管网管道有无机械损伤，管道固定是否牢固，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2.8检查末端试水装置、微控闸阀、止回阀是否正常；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事故广播系统
3.1检查集中报警控制器的功能是否正常，同时检查复位、消音、故障报警功能是否正常。
3.2试验火灾警报装置的声、光显示装置是否正常。
3.3试验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的报警功能、信号显示是否正常。
3.4对备用电源进行检查看其功能是否正常。
3.5检查破玻按钮、警铃的功能是否正常。
3.6检查防排烟设备、电动防火阀、防火卷帘等控制设备的控制、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3.7检查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设备的控制、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3.8检查火灾事故广播及疏散指示标志灯的控制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3.9在消防控制室做系统内所有消防对讲电话通话试验，电话插孔通话试验，检查通话是否畅通，语音是否清晰。
3.10检查所有的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功能是否正常。
3.11进行普通电梯迫降试验，检查是否安全有效，消防电梯是否运行正常；
3.12滚动测试全部感烟感温探测器；
3.13合同生效首月，以后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全面联动测试，并提供书面测试报告。
4．灭火器：
4.1检查灭火器的外观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期内；
4.2检查灭火器的压力(或重量)是否正常；手把、胶管等配件是否完好；
4.3根据灭火器的保养要求，采用正确的方法对灭火器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灭火器在需要使用时能正常发挥作用。
5．消防及防火门
5.1检查消防卷帘的外观是否完整，帘下有否阻挡物；
5.2破玻按钮是否完好，功能正常；
5.3电机运行是否正常，闸门上、落是否顺畅、可靠；
5.4检查防火门外观是否完好，闭门器是否有效；
5.5防火门开闭是否顺畅、可靠，关闭是否完全。
6.本项目还包含上述未列举的与消防相关设备设施的检测和维修服务。
四、服务要求
1.所有巡查、维修、保养、检测工作必须及时完成，尽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发挥其最大效能。保证各系统正常运转，所有维修保养及安装工程必须按国家最新的有关消防、安全生产、建筑规范等标准执行。
2.维保单位须设置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并保持畅通，设备发生故障，维保单位在收到故障通知后20分钟内内派人到达现场，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对消防设施存在问题或故障的（紧急的或重大的），维保人员应立即到场解决，如果当场没有条件解决的，检查人员应向院方主管部门报告故障并应在24小时内解决；如果需要供应商或者厂家解决的，应在3日内处理、解决，恢复正常状态；如果出现因当天无法处理、解决的故障而需要系统暂停工作的，成交供应商应当上报院方的主管部门领导批准并采取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加以补救。
3.每次对设备维护保养前需提前向院方申请并征得同意后方可进行。维保人员每次到现场维护保养时应签到，维保人员必须穿工衣，戴工号牌。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等方面，满意度必须达到院方的要求。
4.协助院方共同使消防系统顺利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和各级消防部门的检查，配合院方的消防应急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5.成交供应商应遵守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院方的管理，配合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的检查及院方开展的消防演练、年度检测等工作；成交供应商应接受院方对成交供应商维保工作质量的监督和检查。
6.如因成交供应商责任造成维保人员、院方及第三方的设备设施、财产损坏或人身损害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对损坏的设备恢复原状并承担所造成的所有责任及赔偿。
7.日常巡查对消防基础设施被搬动或占用等做检查，消防封条、检查登记表由中标人制作，并及时做好检查登记。
8.对院内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的设置、消防安全等级和安全布局等进行消防安全评估。
9.如院内增设、改造消防设施、设备，中标人应配合医院完成改造，改造完成后保修期过后应由中标人负责维护保养设备，合同期内不作增加费用。
10.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职责，严格按《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的相关要求，每月对院方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测试、维护至少一次，至少组织1次防火检查和消防设施联动运行测试，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测试，确保消防设施完好运行和备用状态。成交供应商应对所有系统和装置的检查、测试和维护均必须有完整的记录，如无记录视为未进行检测和维护处理。
11.中标人应按相关消防法规对院方的消防设施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出具符合消防部门要求的消防设施年度检测报告，检测单位不能为中标人公司，且检测单位与中标单位不得存在关联关系，应由具备相关消防检测资质的公司进行检测，检测费用包含在此次招标费用内，由中标人支付。
12.人员要求：
（1） 成交供应商应委派2名固定的具备相关资质和专业技术的维保人员（消防设施操作员证）并持证上岗负责院方的消防设施维保工作，成交供应商必须将公司的技术人员上岗证复印件交给院方存档备案；如果遇到维保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成交供应商应尽一切能力为本项目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持。
（2）成交供应商委派的2名维保人员应服务态度好，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并能胜任岗位的工作，无传染性疾病、无违法犯罪记录。
（3）成交供应商应确保维保人员的稳定性，经院方认可的维保人员不得随意频繁更换，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需更换的，需向院方提出书面更换申请并经院方同意后方可进行更换，且不得影响消防维保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4）如果成交供应商委派的维保人员不符合要求（有事实依据证明不能胜任该岗位）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维保人员至合格为止。成交供应商接到院方书面换人通知后，应在1周内更换合格的维保人员到位，逾期不更换或更换的维保人员仍不符合要求的，成交供应商有权扣减维保服务费，直至合格人员到位为止。
（5）成交供应商应做好人员流动情况的储备工作，如遇人员辞职情况的，成交供应商应在做好新到岗人员培训工作，培训合格方能上岗。成交供应商应做好维保工作的无缝交接，如应发现缺岗或并岗的，每缺少1日按照当月实际提供的服务天数进行服务费的支付。
13.中标人签订合同后三日内入驻院方单位与原维保公司进行维保服务交接工作，确保各类消防设备正常运作。
14.成交供应商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规范、《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广东省公安厅关于依法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技术服务工作的通知》（粤公规〔2017〕1号）等相关规范进行维护保养，确保院方所有消防设备设施正常运行并能顺利通过第三方的年度检测，如果第三方年度检测不合格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整改并申请重新检测至合格为止，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因成交供应商的责任导致的消防安全事件或火灾事件所产生一切责任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5.成交供应商应建立消防设施值班、巡查、检测、维修、保养、建档等相关制度、流程和工作职责，明确项目负责人及实施检查人员以便于工作的开展。
16.成交供应商驻守的工作人员应遵守院方的疫情防控要求，服从指挥，配合院方的工作要求，积极响应院方的疫情防控措施，接受院方对的质量监督和检查。
17.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提供消防设施维保工作所需一切设备、物资和员工费用。成交供应商负责对其员工进行管理和教育，确保安全施工，成交供应商与其员工之间产生的一切责任或纠纷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8.院方在工程改（扩）建和设备维修过程中影响原有的消防设施使用的，应通知成交供应商，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做好确保消防系统正常运行的措施。
19．服务期满时，院方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对所有地点的消防设备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院方的消防设备设施达到正常运行状态，方可交付给院方；如果在全面检查过程中发现设备设施有故障或损坏的，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维修至完好状态并承担相关费用，如需更换设备零部件的，由成交供应商将需购买产品的规格型号、价格清单交由院方审核确认后由院方负责提供，成交供应商负责安装、更换、调试直至修好达到正常运行状态，否则，院方有权请第三方进行维修，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0．在维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必须储备适量的主要备件和易耗配件用作临时替代使用。如需更换设备零部件的，成交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院方，并将需购买产品的规格型号、价格清单交由院方审核确认后由院方负责购买，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安装、更换、调试，院方不再另行支付安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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